
 
 

 

2023 全澳大專院校街巿營商創新方案競賽 活動章程 

《2023 全澳大專院校街巿營商創新方案競賽》  

活動章程  

一、活動目的  

氹仔巿政街市座落於居民聚居的地帶，同時亦鄰近本澳熱門旅遊景

點、人流興旺。因氹仔街巿啟用至今己逾三十載，為能配合社會發展需

要，目前正進行街巿翻新工程。為向公眾宣傳翻新擴建後之氹仔街市，

同時為街巿新設售賣區域擬定發展方向，市政署特舉辦面向本澳高等院

校在讀學生的“2023 全澳大專院校街巿營商創新方案競賽＂，讓參賽者

學以致用、發揮營銷創意才華，以推動公共街巿之可持續發展。  

二、承辦單位  

主辦單位：巿政署  

協辦單位：澳門大學工商管理學院  

三、比賽主題  

對氹仔街巿新設綜合售賣區攤位進行營商創新方案設計  

四、參加資格  

4.1 參賽資格：  

4.1.1 每隊報名人數包括最少 3 名或最多至 5 名學生及 1 名該校之指

導老師。每名學生只可參與一個團隊；  

4.1.2 參賽隊伍以高等教育院校為單位，是次比賽名額有限，先到先

得；  

4.1.3 凡於本澳在讀之高等教育院校學士學位課程學生或本科生均

可報名參加，參賽學生須在有關教育當局登記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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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不得參加活動之人士  

4.2.1 評審團成員  

4.3 遞交作品數量  

4.3.1 每隊參賽隊伍只能提交一份營銷計劃方案  

4.3.2 所有作品一經遞交後，恕不退回  

4.3.3 參賽作品版權歸巿政署所有  

五、活動日程  

2023 年 3 月 10 日─開始報名  

2023 年 3 月 17 日─截止報名  

2023 年 3 月 25 日─比賽工作坊及氹仔街巿實地參觀 (必須出席 ) 

2023 年 4 月 19 日─截止營銷方案收件  

2023 年 5 月 19 日下午一時正─截止路演簡報收件  

2023 年 5 月 22 日─路演活動  

2023 年 5 月 31 日─截止獲獎作品資訊圖表收件  

2023 年 6 月─  頒奬儀式之日期、時間及地點將對得奬者另作通知  

六、比賽内容及形式  

6.1 參賽隊伍需以“凝聚社區、活化創新＂為主概念，目標客群“以本地

巿民為主、旅客為輔＂的原則，就氹仔街巿翻新後指定區域，在符合

公共街巿的相關法規、攤位設施配置及售賣種類等條件下設計營銷

方案。指定區域如下：  

 區域 A – 氹仔街巿地面層，近地堡街街巿客戶服務中心一側之區

域及編號 1-4 號攤位；  

 區域 B – 氹仔街巿一樓，包括中庭區域及氹仔街巿舊翼原猪肉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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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賣及拆肉房區域及編號 19-31 號攤位；  

 區域 C – 氹仔街巿二樓，天台屋連平台區域及編號 32 號攤位。  

6.2 攤位營銷方案須包括佈局設計同時需兼顧創新性、可操作性（巿政署

及將來攤位承投者）、符合經營成本效益及具可持續發展性。  

6.4 比賽將分三個部份進行：  

6.4.1 第一部份是參與“氹仔街巿創意營銷比賽工作坊＂及實地參

觀；  

6.4.2 第二部份是提交營銷方案報告。參賽隊伍需於 2023 年 4 月 19

日前，將方案電郵至大會聯絡人。於提交的作品中，最終選出

6 隊隊伍，進入比賽第三部份；  

6.4.3 第三部份是營銷方案路演活動（Roadshow）進入第三部份隊伍，

將於 2023 年 5 月 22 日路演活動當日，按即場抽籤方式向評審

團等進行 15 分鐘之簡報提案（Pitch）及 10 分鐘的評審 Q&A。  

七、遞交文件規格：  

7.1 參賽隊伍於各個環節（報名表 /營銷方案 /路演簡報）遞交文件時，電

郵主旨需以“2023 全澳大專院校街巿營商創新方案競賽─XX 大學

─  報名表 /營銷方案 /路演簡報  ─  其中一名組員姓名＂；  

7.2 文件規格：營銷方案需以中文書寫（當中如有英文專業名詞等用可用

英文），中文部份使用標楷體字型，英文部份使用 Times New Roman

字型，行距為 1.5 倍行距，字體大小採用 12 級。營銷方案內容 40 版

以內，檔案以“ .docx＂或“ .doc＂格式儲存；  

7.3 進入第二部份路演活動（Roadshow）部份之參賽隊伍，須按已遞交

方案文本製作成簡報，檔名存為“ .PPTX＂  或“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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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有關獲獎作品資訊圖表規格要求將於稍後發放予獲獎隊伍。  

八 . 報名及交件方式  

8.1 有興趣參加的人士，可於巿政署網頁 www.iam.gov.mo 或本活動新聞

稿頁面下載（1）比賽章程、（2）報名表格及參考文件。於 2023 年 3

月 17 日或之前，將填妥之報名表電郵活動聯絡人員；  

8.2 於確認參賽隊伍及資料後，參賽隊伍需於 2023 年 3 月 25 日，派出

報名表上最少兩名成員出席本署舉辦“氹仔街巿創意營銷比賽工作

坊＂；  

8.3 進入路演活動之參賽隊伍將於 2023 年 5 月 5 日或之前收到通知，並

需於 2023 年 5 月 19 日下午一時正或之前，將路演部份之檔案電郵

至活動聯絡人員。  

九、評分準則  

9.1 營銷方案部份評分要求：將以行銷方案之創新性、可操作性、符合經

營成本效益、具可持續發展性、方案內容之書寫、邏輯結構、層次條

理及格式規範等進行評分；  

9.2 路演活動部份評分要求：將以行銷方案之報告內容、簡報檔案內容設

計及格式、演講技巧及評審 Q&A 進行評分。  

9.3 競賽結果以評審團決定為依歸，不設上訴。  

十、結果公佈、頒奬儀式及展覽  

10.1 有關比賽結果將於 2023 年 5 月 22 日路演活動結束後另行公佈，頒

奬儀式之日期、時間及地點將對得奬者作另行通知。  

10.2 經遴選進入第二部份路演活動之參賽同學作品及其他獲獎作品隊

伍，必須遵照大會規定於 2023 年 5 月 31 日或之前製作獲獎作品資

訊圖表用作展覽用途，並於 2023 年第四季於巿政署大樓及大專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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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展出。未能按大會規定完成上述事項的隊伍，不排除會影響最終

所得獎項或排名名次，大會將保留一切最終決定權。  

十一、奬勵  

是次比賽活動將設立冠、亞、季軍各一名，優異奬三名；另設最佳創

意概念奬、最佳實用功能奬、及最佳路演奬各一名。所有完成比賽的參加

者及指導老師將獲贈紀念品及參與證書作鼓勵。  

冠軍隊伍將獲價值澳門元 10,000 元之超巿禮券、獎盃及奬狀；  

亞軍隊伍將獲價值澳門元 7,500 元之超巿禮券、獎盃及狀奬狀；  

季軍隊伍將獲價值澳門元 6,000 元之超巿禮券、獎盃及奬狀；   

優異奬隊伍將獲價值澳門元 3,000 元之超巿禮券、奬盃及奬狀；  

最佳創意概念奬隊伍將獲價值澳門元 2,000 元之超巿禮券、奬盃及奬狀； 

最佳實用功能奬隊伍將獲價值澳門元 2,000 元之超巿禮券、奬盃及奬狀； 

最佳路演奬隊伍將獲價值澳門元 2,000 元之超巿禮券、奬盃及奬狀；  

十二、評審團的組成  

評審團將由市政署代表及高等教育院校代表等組成。  

十三、其他  

13.1 主辦單位將保留有關上述條款修改及終止本活動之權利。  

13.2 主辦機構保留修改比賽規則及參賽者或優勝者資格的權利。  

13.3 優勝者有義務參與相關活動及接受傳媒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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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活動聯絡人員  

林小姐  

電郵： lamui@iam.gov.mo 

電話：8598 6848 

傳真：8598 6839 

 

唐先生  

電郵： shtong@iam.gov.mo  

電話：8598 6850 

傳真：8598 6839 

 

吳小姐  

電郵： corneliang@um.edu.mo 

電話：8822 9091 

傳真：8822 2377 



2023全澳大專院校街巿營商創新方案競賽  活動報名  
報名表  

參 賽 隊 名   
學 校 名 稱   

參賽隊員資料  

1 

隊 長 姓 名   學 生 證 編 號   
年 級   電 子 郵 箱   
院 系  

  
 主 修 專 業   

手 機 號 碼   

2   
隊 員 姓 名   學 生 證 編 號   
年 級   電 子 郵 箱   
院 系  

  
 主 修 專 業   

3  
隊 員 姓 名   學 生 證 編 號   
年 級   電 子 郵 箱   
院 系  

  
 主 修 專 業   

4  
隊 員 姓 名   學 生 證 編 號   
年 級   電 子 郵 箱   
院 系   主 修 專 業   

5  
隊 員 姓 名   學 生 證 編 號   
年 級   電 子 郵 箱   
院 系   主 修 專 業   

指導老師資料  
指 導 老 師 姓 名   職 銜 及 範 疇   

第一部份 -比賽工作坊及氹仔街巿實地參觀  
根 據 比 賽 安 排 及 規 則 ， 各 隊 伍 必 須 參 與 由 主 辦 方 舉 辦 之 工 作 坊 前 往 氹 仔 街 巿 進 行 實 地 參 觀 。 由 於 每 個 時 段
名 額 有 限 ， 報 滿 即 止 。 各 隊 伍 須 填 寫 以 下 一 個 日 期 及 時 間 供 主 辦 方 安 棑 。  

日期  報名  人數  聯絡人電話及電郵  

2023年 3月 25日   
下 午 2:30至 5:00 □出 席    □不 出 席    

 

 備註  

1. 報名及查詢：請填妥報名表並通過電郵發送至以下電郵地址並註明：「2023全澳大專院校街巿營商創新方案競賽─XX大學─報

名表─ 其中一名組員姓名”」 

林小姐 

電郵：lamui@iam.gov.mo 

電話：8598 6848 

傳真：8598 6839 

唐先生 

電郵：shtong@iam.gov.mo  

電話：8598 6850 

傳真：8598 6839 

吳小姐 

電郵：corneliang@um.edu.mo 

電話：8822 9091 

傳真：8822 2377 

2. 報名截止日期：2023年3月17日。 

3. 隊名可於比賽第二部分期間更改一次。 

4. 每隊報名人數須包括最少3名學生或最多5名學生及1名該校之指導老師。如果隊伍人數不足5人，請在其餘隊員姓名空格內填上

「沒有」。 

5. 參賽隊伍必須填妥報名表格，否則報名將不獲受理。 

6. 如因有不可抗力之因素導致無法出席比賽工作坊及參觀氹仔街巿部分，隊伍可於3月22日或之前向大會提出特別申請並批准，

將會以網上形式進行。否則可視為自動放棄參賽資格，但主辦單位將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評估以作最終決定。 

7. 如有路演決賽隊伍因有不可抗力之因素(如因疫情無法如期前往澳門)導致無法出席參加比賽路演部分，該隊伍必須於決賽時間進

行網上演講，否則視為自動放棄參賽資格，詳情將稍後時間公佈。 

8. 根據第8/2005號法律《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報名學生在巿政署設置的報名表提供的個人資料，只會用作處理與報名直

接相關之事宜。如獲報名人同意並作日後巿政署傳達活動資訊之用途。報名人有權依法申請查閱、更正、刪除或封存於本院的

個人資料。 

報名人須注意，在公開網絡上傳送資料，可能存有被未經許可或授權的第三人看到和使用的風險。倘 閣下對此類風險感到不安，請

使用網絡以外的其他方式向本院提供資料。 

本院處理所收集個人資料時，會根據第8/2005號法律《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同時如欲參閱上述法律，可以瀏覽相關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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